娄底市中心医院水暖器材采购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1 采购范围：水管、龙头、阀门、花洒套装、脚踏阀、五金系类、锅炉配件等水暖维修器材。（具体采购名称附后）
1.2 预算金额: 94975.65 元
1.3 结算方式：按实际发生数量和中标单价进行结算，不突破总预算。
1.4 项目供货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。
1.4 *交货要求：投标人须承诺按招标人实际需求分批供货。
常规供货：在收到招标人通知后1日内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； 
紧急抢修材料：在接到通知后1小时内送达以确保不影响医疗秩序与安全运行；
若未能按时供货，视为违约，招标人有权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、扣款或单方面终止合同。
1.5 交付地点：招标人指定地点。
1.6 质保期：所有货物质保期不得低于6个月；
如国家规范、生产厂家承诺或行业标准中有更优规定则以最高标准执行；
质保期起算时间：自每批次货物验收合格签字之日起计算；
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供应商须免费更换或维修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企业合法资质：供应商须具有合法注册的企业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；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能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。
三、专业能力与经验要求
3.1 从业经验
供应商须具有3年以上（含3年）从事电气器材、水暖设备或相关产品销售与服务的经验；
3.2 专业技术能力
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仓储、运输、配送能力；
具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和库存保障能力，能确保紧急抢修物资1小时内响应送达；
能提供原厂授权或正规代理资质（如为代理商）。
3.3 销售与售后服务体系
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和本地化服务能力；
在娄底市或周边地区设有服务网点或常驻人员，能提供7×24小时应急响应服务；
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，能提供产品质量承诺及快速退换货服务。
四、特殊说明
4.1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转包或违法分包；所有资格证明文件须真实有效，若发现虚假材料，将取消投标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；
4.2 招标人保留对供应商资格进行审查和最终认定的权利。
五、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（建议）
供应商在投标时须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：
5.1 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5.2 售后服务承诺函；
5.3 其他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料。
六、评标方法：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进行评标，在满足所有参数的条件下，综合报价最低者中标，如有多个并列最低价，则由并列最低价投标人再次报价，直至出现最低报价为止。
七、具体采购名称见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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